抚环审﹝2025﹞ 号   
关于抚顺中油优艺环保服务有限公司抚顺市12000吨/年废液焚烧项目(危废甲类库建设部分)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抚顺中油优艺环保服务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《抚顺中油优艺环保服务有限公司抚顺市12000吨/年废液焚烧项目(危废甲类库建设部分)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）收悉。经抚顺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委员会审查，现批复如下：

抚顺中油优艺环保服务有限公司拟投资131万元建设“抚顺市12000吨/年废液焚烧项目(危废甲类库建设部分)”。主要建设内容：1座危险废物贮存库，占地面积84㎡，最大贮存量为187.45t，主要用于贮存危险废物HW04、HW06、HW08和HW49四大类。

二、依据抚顺市生态环境事务服务中心对《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技术评估报告，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主要污染物排放符合总量控制要求。项目建设和运营中在落实《环境影响报告表》规定的污染防治措施后，各项污染物可实现达标排放，风险可控。因此，我局从环保角度原则同意你单位按照《环境影响报告表》中所列建设项目的地点、性质、规模、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要求进行项目建设。

三、项目施工和运营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1.本项目施工期扬尘执行《施工及堆料场地扬尘排放标准》（DB21/2642-2016）中“城镇建成区”浓度限值。

本项目危废贮存库产生废气经负压收集，依托原有废气处理措施“碱喷淋+气溶胶捕捉+活性炭吸附”净化处理后通过排气筒（DA001；高20m；依托）排放。

本项目有组织排放硫酸雾、HCl、氟化物、NMHC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执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－1996）表2“二级”排放限值，NH3、H2S、臭气浓度执行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表2标准值。
厂界无组织排放NMHC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执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16297-1996）表2浓度限值；厂区内无组织排放NMHC执行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》（GB 37822-2019 ）。

2.本项目无生产废水。

不新增劳动定员，不新增生活污水。

3.本项目施工期噪声执行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。

本项目采取基础减震、隔音消声等降噪措施。

运营期厂界噪声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表1中3类准排放限值。

4.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是废活性炭，暂存在本项目危险废物贮存库内，依托厂内焚烧处置。
本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，不新增生活垃圾。

危险废物贮存库建设、危险废物贮存执行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。

5.本项目按规范进行重点防渗。

6.本项目依托原有事故池（容积3800m³），新建事故池管线（50m）与一期项目原有管线对接。
7.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。做好应急物资储备，定期进行应急培训和演练，有效防范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。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等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要求，健全企业内部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和管理责任制度，在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、验收、使用和拆除等过程中，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做好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，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有关情况。

8.在工程施工和运行过程中，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，及时解决公众担忧的环境问题，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。

9.如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工艺、地点或者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，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自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之日起，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10.本项目由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新抚区分局负责监管。

四、工程建设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即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。工程建成后，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违反本规定要求的，承担相应环保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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